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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起居注制度新探

曹刚华　 刘欣宇

【提要】 　 北魏初期没有起居注官，太和十五年孝文帝始设起居注令史，又仿效刘宋置集书省，兼
掌起居注事，改变了两晋、南朝著作郎掌起居注的惯例。 这既是孝文帝去除胡化，加强皇权控制在史

官制度上的反映，也是北魏与南朝争夺华夏正统在史学上的需求。 北魏后期，逐渐形成监、典、修分

工合作的起居注制度，但政局动荡导致皇权涣散和集书省地位下降，起居注制度名存实亡。
【关键词】 　 北魏　 　 起居注　 正统　 起居令史　 集书省

起居注是中国古代官方按照年月日期编次，记录帝王言行及朝廷大事的重要史书。 刘知幾《史
通》载：“至汉武帝时有《禁中起居注》，明德马皇后撰《明帝起居注》。 凡斯著述，似出宫中。 求其职

司，未闻位号。”①两晋南北朝时，起居注成为记录帝王言行及国家大事的重要史书。 北魏起居注制

度上承汉晋、刘宋，下启东魏、北齐，所撰起居注数量有 ３３６ 卷之多，为两晋南北朝之最。 北魏起居注

制度既是中古起居注制度发展的集大成者，亦是孝文帝改革学习南朝文化在史学制度上的一个反

映，影响深远。 目前，学界虽然对中古起居注的研究成果颇丰，②但这些研究或为探讨起居注发展的

线性概述，或仅在讨论北魏国史、史官制度时有所涉及，北魏起居注制度仍有较多的探讨空间。

一、孝文帝太和十四年之前的记注官

北魏建国之初没有起居注官，但有他官兼任的记注官负责记录皇帝言行与朝政大事。 如，许谦

“建国时，将家归附，昭成嘉之，擢为代王郎中令，兼掌文记”；③尚书吏部郎邓渊受诏撰《国记》“惟次

年月起居行事而已，未有体例”；④太宗时“朝廷礼仪、优文策诏、军国书记”，尽关于崔浩。⑤ 邓渊《国
记》只简单地按年月编次起居行事，故称“未有体例”。 有鉴于此，神 二年（４２９ 年），世祖“诏集诸文

人撰录国书，浩及弟览、高谠……等共参著作，叙成《国书》三十卷”，同时又以“中书侍郎高允、散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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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知幾：《史通》卷 １１，黄寿成校点，辽宁教育出版社 １９９７ 年版，第 ９３ 页。
参见朱希祖：《汉唐宋起居注考》，《国立北京大学国学季刊》第 ２ 卷第 ４ 期，１９３０ 年 １２ 月；刘隆有：《汉隋之际的“起居注”》，《湖
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１９８７ 年第 ５ 期；陈一梅：《汉魏六朝起居注考略》，《中国史研究》１９９６ 年第 ４ 期；周一良：《魏晋南北朝

史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 １９９７ 年版；牛润珍：《汉至唐初史官制度的演变》，河北教育出版社 １９９９ 年版；胡宝国：《汉唐间史学的

发展》，商务印书馆 ２００３ 年版；李传印：《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与政治的关系》，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４ 年版；牛润珍：《北魏史

官制度与国史纂修》，《史学史研究》２００９ 年第 ２ 期；乔治忠、刘文英：《中国古代“起居注”记史体制的形成》，《史学史研究》２０１０
年第 ２ 期等。
《魏书》卷 ２４《许谦传》，中华书局 １９７４ 年版，第 ６１０ 页。
《魏书》卷 ２４《邓渊传》，第 ６３５ 页。
《魏书》卷 ３５《崔浩传》，第 ８１２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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侍郎张伟参著作，续成前纪。 至于损益褒贬，折中润色，浩所总焉”。① 该书名为《国书》，实则是成于

众手的注记。 相较邓渊的《国记》，崔浩、高允一方面编撰了《太宗记》《世祖记》，另一方面补充了更

多的注疏。 正如世祖问高允：“‘《国书》皆崔浩作不？’允对曰：‘《太祖记》，前著作郎邓渊所撰。 《先
帝记》及《今记》，臣与浩同作。 然浩综务处多，总裁而已。 至于注疏，臣多于浩。’”②高谠等人辅助，
最后由崔浩“综理史务，述成此书，务从实录”。 故世祖诏曰：“逮于神 ，始命史职注集前功，以成一

代之典。”③所谓“务从实录”“注集前功”，意即崔浩《国书》是在《太祖记》《太宗记》《世祖记》基础上

注集而成；虽名为《国书》，但编年纪事犹如注记、实录，只是相较初期的《国记》，修撰者以注疏形式

补充了更多北魏早期的史事。 在此次修撰中，崔浩、高允等人或以中书郎、监秘书事，或以散骑侍郎

等他官兼领记注之职。
崔浩《国书》补充了大量拓跋先世的史事，暴露了什翼犍的混乱婚姻和血缘关系等北魏统治者祖

先的羞耻和屈辱，④崔浩“坐此夷三族，同作死者百二十八人。 自是遂废史官”。⑤ 史官虽废，记注撰

事仍在。 高祖即位之初，高允以中书监“久典史事，然而不能专勤属述，时与校书郎刘模有所缉缀，大较

续崔浩故事，准《春秋》之体……军国书檄，多允文也”，高允与校书郎刘模以崔浩《国书》为基础，按照原

有编年体例，补充高宗到显祖的注记。⑥ 可见，高允、刘模仍以他官兼领记注修史之责。
此外，北魏初期的内秘书由于贴身侍奉皇帝、掌禁中文事的便利，亦有内秘书中散官负责记录皇

帝禁中的起居言行。 内秘书约始置于太武帝拓跋焘时，因地处禁中，又称中秘，负责禁中文事、图书

秘藏、代表皇帝外出慰问、审定典籍颁行等职能。 内秘书长官是内秘书令，下属有秘书中散、主文中

散、侍御中散等。⑦ 如许宗之“初入为中散，领内秘书”；李冲“高祖初，以例迁秘书中散，典禁中文

事……迁内秘书令”；崔衡“天安元年，擢为内秘书中散，班下诏命及御所览书，多其迹也”；游肇“幼
为中书学生……高祖初，为内秘书侍御中散”。⑧ 可见，无论是秘书中散、主文中散，还是侍御中散，
都有掌禁中文事之责，尤其侍御中散随时贴身侍奉皇帝，记录皇帝禁中的起居言行更为便利。 如于

忠“弱冠拜侍御中散。 文明太后临朝，刑政颇峻，侍臣左右，多以微谴得罪。 忠朴直少言，终无过误”；
杨津“除侍御中散。 于时高祖冲幼，文明太后临朝，津曾久侍左右”；韦缵“除秘书中散，迁侍御中散。
高祖每与名德沙门谈论往复，缵掌缀录，无所遗漏，颇见知赏”；张宗之因忠厚谨慎以宦官身份“擢为

侍御中散，赐爵巩县侯，遂历右将军，中常侍，仪曹、库部二曹尚书，领中秘书”。⑨

从上可见，北魏初期未设起居注官，但有记录、编撰皇帝言行与朝政大事的记注官，其或由他官

兼任，或由掌管禁中文事的内秘书中散官兼负记注之责。 但随着太和十五年（４９１ 年）起居注令史、
集书省的设置，北魏记注官或被消解，或是转为集书省官员记录起居。

７５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魏书》卷 ３５《崔浩传》，第 ８１５、８２４ 页。
《魏书》卷 ４８《高允传》，第 １０７０ 页。
《魏书》卷 ３５《崔浩传》，第 ８２３—８２４ 页。
参见周一良：《崔浩国史之狱》，《魏晋南北朝史札记》，中华书局 １９８５ 年版，第 ３４６ 页。
刘知幾：《史通》卷 １２，第 １０４ 页。
《魏书》卷 ４８《高允传》，第 １０８６ 页。
曹刚华：《北魏内外秘书考略》，《民族研究》２００３ 年第 ２ 期。
以上参见《魏书》卷 ４６《许彦传附许宗之传》、卷 ５３《李冲传》、卷 ２４《崔玄伯传附崔衡传》、卷 ５５《游明根传附游肇传》，第 １０３６、
１１７９、６２５、１２１５ 页。
以上参见《魏书》卷 ３１《于栗磾传附于忠传》、卷 ５８《杨播传附杨津传》、卷 ４５《韦阆传附韦缵传》、卷 ９４《阉官传》，第 ７４１、１２９６、
１０１４、２０１８—２０１９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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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孝文帝时的起居注制度与《太和起居注》编修

（一）起居令史的设置及缘由

北魏起居注制度始于孝文帝太和十四年（４９０ 年），“初诏定起居注制”。① 这次诏定起居注制的

具体内容未见记载。 此时冯太后尚在，孝文帝“事无巨细，一禀于太后”，②设置起居令史的可能性不

大。 故《魏书》言“初诏定起居注制”，只是准备实行，尚未具体设置。 同年九月冯太后崩，葬于永固

陵，十月孝文帝忙于服丧，往来于平城与永固陵。 十一月，群臣以朝政事多，请求听政。 孝文帝命“近
侍先掌机衡者，皆谋猷所寄，且可任之，如有疑事，当时与论决”。③ 可以说，从太和十四年九月至十

二月，孝文帝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处理朝政，临时疑事多授权近侍臣处理，设置起居令史的可能性

也不大。
起居令史应该是太和十五年春正月孝文帝听政时初置的左右史官。④ 太和“十五年春正月丁

卯，帝始听政于皇信东室。 初分置左右史官”，⑤随侍左右，专职记载皇帝的言行起居。 太和十七年

（４９３ 年）颁布的《职员令》中有从七品上的起居注令史，此即太和十五年春正月设置的起居令史。 刘

知幾曰：“元魏置起居令史，每行幸宴会，则在御左右，记录帝言及宾客酬对。 后别置修起居注二人，
多以余官兼掌。”⑥可见，北魏先设置了起居令史，后别置修起居注二人，并多以他官兼掌史职。 可以

说，起居令史是孝文帝根据北魏前期中央机构令史制，结合“（天子）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
之意，⑦专门创建的一种记载皇帝起居言行、编撰起居注的史官。

孝文帝亲政伊始就创设起居令史、编撰起居注的原因可以从以下三方面分析。
其一，这是孝文帝与南朝争夺华夏正统，树立北魏正统地位在史学上的需求。
起居注是古代记载帝王言行起居的文献，不仅是撰述国史、帝记的主要史料，亦是王朝延绵不绝

在历史记录上的证明，编修起居注成为一种皇权正统合法化的象征。 两晋帝王通过编修《泰始起居

注》《咸宁起居注》《太康起居注》等大量起居注建立皇权正统，南朝亦将起居注编撰当作一种正统合

法化的表现，⑧甚至尚未称帝的石勒、自立败逃的桓玄也都急于编修起居注。 石勒命人编修《大将军

起居注》，放言“帝王之起，复何常邪！ 赵王、赵帝，孤自取之，名号大小，岂其所节邪！”⑨桓玄则在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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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书》卷 ７ 下《高祖纪下》，第 １６５ 页。
《魏书》卷 １３《文成文明皇后传》，第 ３２９ 页。
《魏书》卷 ７ 下《高祖纪下》，第 １６７ 页。
学术界对此有争议，如牛润珍认为左右史官即是起居令史（牛润珍：《北魏史官制度与国史纂修》，《史学史研究》２００９ 年第 ２
期）；乔治忠、刘文英认为左右史官是“别置修起居注二人”（乔治忠、刘文英：《中国古代“起居注”记史体制的形成》，《史学史研

究》２０１０ 年第 ２ 期）。 从时间先后来看，太和十七年颁布《职员令》，起居注令史位列从七品上，可见至少太和十七年此官还在。
刘知幾认为北魏初置起居令史，后别置修起居注二人，以余官兼掌，两者有时间先后顺序。 按照乔志忠、刘文英的观点，二者几

乎同时出现，且并存至太和十七年以后，与刘知幾所言多有不符。
《魏书》卷 ７ 下《高祖纪下》，第 １６７ 页。
刘知幾：《史通》卷 １１，第 ９２ 页。
《礼记正义》卷 ２９《玉藻十三》，中华书局 ２００９ 年版，第 ３１９３ 页。
刘宋有《永初起居注》《景平起居注》等，南齐有《建元起居注》《永明起居注》《中兴起居注》，梁代有《大同起居注》，南陈有《永定

起居注》《天嘉起居注》等，数量较多，不赘述。
《晋书》卷 １０４《石勒载记上》，中华书局 １９７４ 年版，第 ２７２９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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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途中“自作《起居注》，叙其拒刘裕事”。① 他们采用天子礼仪、编修起居注，以正统自居，皆与皇权

正统思想有关。 可以说从两晋开始，起居注作为官修编年体史书的代表和王朝正统延续的标志，成
为皇权正统合法化和塑造君主形象的重要手段。

华夏正统一直是南北朝争夺的焦点。 尽管北魏初期统一北方，制定汉制，但在南朝士人看来，北
魏仍是“蛮夷五胡”，南朝才是汉家正统，所谓“魏朝甚盛，犹曰五胡，正朔相承，当在江左”。② 孝文帝

塑造华夏正统的意识尤为突出，如在正统继承上，“皇魏建号，事接秦末，晋既灭亡，天命在我，故因中

原有寄”，③承晋为水德，并称北魏直接继承西晋的法统，树立华夏正统的地位。 在礼仪、职官、刑律、
建筑等制度上也以继承汉魏、两晋至南朝前期为多。 所谓“高祖稽古，率由旧则，斟酌前王，择其令

典，朝章国范，焕乎复振”，④显现了孝文帝塑造北魏为华夏正统的强烈意识。 编撰起居注历来是王

朝塑造正统地位在史学撰述上的一个重要内容。 北魏初期没有起居注，缺少了华夏皇权正统合法化

在史学上的塑造，故孝文帝欲争华夏正统，维护并表明自己的正统地位，起居注不可或缺。
其二，通过设置起居令史，编撰起居注，从史学层面上减少冯太后的影响。
冯太后控制献文帝及孝文帝太和十四年之前的政治，对孝文帝心存猜忌，多设监视。 孝文帝无

所依凭，只能隐忍不发，大小事情均由太后定夺。 《魏书》载：“冯太后将危少主者数矣，帝春秋方富，
而承事孝敬，动无违礼，故竟得无咎。”⑤可以说孝文帝对冯氏既有倚仗之心，也有长久压抑的反抗之

意，这成为其亲政后迅速迁都洛阳的催化剂和重新组建政权的感情因素。⑥ 孝文帝设置起居令史，是
为了编撰《太和起居注》。 起居注通常从皇帝即位时写起，止于其死亡或逊位。 《太和起居注》顾名

思义当从太和元年开始记录，但从“世宗时命邢峦追撰《高祖起居注》，书至太和十四年”的记载来

看，⑦《太和起居注》是以孝文帝正式亲政的太和十五年为起点，否则不会有邢峦追撰《高祖起居注》
到太和十四年之说。

其三，是孝文帝去除胡化、加强汉化，增强皇权的需要。
内侍制是北魏初期“稍僭华典，胡风国俗，杂相揉乱”的产物。⑧ 在昭成帝称代王时，除建置右长

史、郎中令等汉官，还根据旧制建置不少内侍官，“皆取诸部大人及豪族良家子弟仪貌端严，机辩才干

者应选”。⑨ 这些诸部大人及豪族子弟进入禁中，便于北魏统治者控制其部落。 内秘书中散官亦是

胡汉杂糅，陆龙成、陆顺宗、慕容羽等少数民族权贵子弟担任此职者不在少数。�I0 孝文帝仰慕中原汉

文化，一意改革北魏胡俗。 在他看来，编撰起居注就是一种中原帝王的皇权象征。 “古之王者世有史

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 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

之。”�I1再者，太和十四年之前的侍御中散多为冯太后亲信，孝文帝很多场合闭口不言，以免惹出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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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书》卷 ９７《岛夷传》，第 ２１２４ 页。
杨衒之著，杨勇校笺：《洛阳伽蓝记校笺》卷 ２，中华书局 ２００６ 年版，第 １１３ 页。
《魏书》卷 １０８《礼志一》，第 ２７４７ 页。
《魏书》卷 １０８《礼志一》，第 ２７３３ 页。
《魏书》卷 １０５《天象志三》，第 ２４１４ 页。
李凭：《北魏文明太皇太后与孝文帝》，《山西大学学报》２０１２ 年第 ３ 期。
《魏书》卷 １０４《自序》，第 ２３２６ 页。
《南齐书》卷 ５７《魏虏传》，中华书局 １９７２ 年版，第 ９９０ 页。
《魏书》卷 １１３《官氏志》，第 ２９７１ 页。
曹刚华：《北魏内外秘书考略》，《民族研究》２００３ 年第 ２ 期。
《汉书》卷 ３０《艺文志》，中华书局 １９６２ 年版，第 １７１５ 页。



史学理论研究 ２０２３ 年第 ４ 期

端。 故其亲政伊始即设置起居注令史，专职负责记录其起居言行，展现了他增强皇权、加强王言的决

心，也为编撰《太和起居注》、彰显帝王盛事做准备。
（二）集书省的设置与《太和起居注》的编撰

太和十五年十二月，孝文帝借鉴刘宋制度组建集书省，“置侍中、黄门各四人，又置散骑常侍、侍
郎，员各四人；通直散骑常侍、侍郎，员外散骑常侍、侍郎，各六人”。① 集书省以散骑常侍为主官，掌
规谏、评议、驳正违失等事，起居令史亦归入其中，与集书令史并列从七品上。 故《唐六典》载：“后魏

及北齐集书省领起居注令史之职，从第七品上。”②

但从实践来看，起居令史的设置效果并不理想。 起居令史是孝文帝根据令史制，结合“左史记

言，右史记事”独创的一种起居史官，主要职能是随侍君主左右、记录起居言行并编修起居注。 但孝

文帝亲政后“躬总大政，一日万机，十许年间，曾不暇给”，③又频繁南征，起居令史只是集书省一个具

体办事的从七品史官，无法做到随侍左右，记录重要的军国政务，只能记载一些宫内宴会起居，效率

大打折扣。 因此，太和十八年（４９４ 年），李伯尚以集书省通直散骑侍郎身份编撰北魏第一部起居注

《太和起居注》，亦为刘知幾言以余官兼掌修起居注的开始，故刘知幾所言的“后别置修起居注二人”
为太和十八年之后。 李伯尚“弱冠除秘书郎。 高祖每云：‘此李氏之千里驹。’稍迁通直散骑侍郎，敕
撰《太和起居注》”。④ 世宗初，李伯尚又兼给事黄门侍郎，景明二年（５０１ 年），因与咸阳王元禧谋反

被世宗诛杀，时年 ２９ 岁。 由此逆推，他弱冠（２０ 岁左右）任秘书郎时约为太和十六年（４９２ 年），后被

高祖赏识迁为集书省通直散骑侍郎，受敕撰《太和起居注》，故他开始编撰《太和起居注》时间为太和

十七年至十八年之间。⑤

孝文帝以集书省官员兼掌修起居注的原因，除了与起居令史效率低下有关外，更与受南朝文化

影响有关。 按照晋制，“著作郎掌起居集注，撰录诸言行勋伐旧载史籍者”。⑥ 南朝宋、齐亦以著作

郎、著作佐郎“掌国史，集注起居”；⑦梁、陈也设“著作郎一人，佐郎八人，掌国史，集注起居”。⑧ 孝文

帝当以继承两晋、南朝著作郎兼领起居注制度为准。 但实际上，这一制度并没有严格执行，以博士

官、礼官等撰修起居注亦常见。 如东晋李轨并未担任过著作郎、佐郎，⑨却以礼官身份撰修《晋泰始

起居注》等；刘宋裴松之以通直散骑常侍撰《元嘉起居注》，领军将军沈演之领侍中，受诏撰起居注。�I0

晋制虽然规定著作郎、著作佐郎集注起居，但东晋、刘宋以礼官、通直散骑常侍、领军将军等近臣编撰

起居注亦成为常态。 故在孝文帝改革受南朝文化影响的大背景下，�I1北魏起居注制度并未完全照搬

南朝，而是将著作郎修起居注的职能剥离，先是独创起居令史，后又以集书省通直散骑常侍等近臣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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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书》卷 １１３《官氏志》，第 ２９６７ 页。
《唐六典》卷 ８《门下省》，中华书局 １９９２ 年版，第 ２４８ 页。
《魏书》卷 ７ 下《高祖纪下》，第 １８７ 页。
《魏书》卷 ３９《李宝传附李伯尚传》，第 ８９３ 页。
牛润珍推测李伯尚撰修《太和起居注》大致在太和十六年、十七年。 参见牛润珍：《北魏史官制度与国史纂修》，《史学史研究》
２００９ 年第 ２ 期。
刘知幾：《史通》卷 １１，第 ９２ 页。
《通典》卷 ２６《职官八》，中华书局 １９８８ 年版，第 ７３１ 页。
《隋书》卷 ２６《百官上》，中华书局 １９７３ 年版，第 ７２０、７２３ 页。
《经典释文》载：“李轨，字弘范，江夏人，东晋祠部郎中，都亭侯。”（陆德明：《经典释文》卷 １《序录》，上海古籍出版社 １９８５ 年版，
第 ２４ 页）《隋书·经籍志》曰：“东晋尚书郎李轨，弘范。”（《隋书》卷 ３２《经籍一》，第 ９１０ 页）
《宋书》卷 ８３《吴喜传》，中华书局 １９７４ 年版，第 ２１１４ 页。
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２００１ 年版，第 ９２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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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起居注。 正如太和十八年孝文帝批评散骑常侍元景“自任集书，合省逋墮，致使王言遗滞，起居不

修，如此之咎，责在于卿。 今降为中大夫、守常侍，夺禄一周”；批评卢渊“在集书，虽非高功，为一省文

学之士，尝不以左史在意，如此之咎，罪无所归。 今降卿长兼王师，守常侍、尚书如故，夺常侍禄一

周”。① 可见，太和十八年之后，集书省成为负责起居注的唯一机构，所属散骑常侍、散骑侍郎、通直

散骑常侍、通直散骑侍郎等皆有兼修起居职能。 《通典》所载“后魏、北齐皆为集书省，掌讽议左右，
从容献纳，领诸散骑常侍、侍郎及谏议大夫、给事中等官，兼以出入王命，位在中书之右”，②实则缺少

兼修起居注的职能。
此外，在孝文帝的设计中，兼修起居注的散骑常侍、散骑侍郎、通直散骑常侍、通直散骑侍郎等集

书省官员也成为他安排以往随侍左右、记录宫禁言行的侍御中散的主要去处。 如，陆凯“为中书学

生，拜侍御中散，转通直散骑侍郎”；乙海“少历侍御中散、散骑侍郎”；李邃“起家拜侍御中散、东宫门

大夫。 迁散骑常侍，加平东将军”。③ 这样，负责记录禁中言行的内秘书侍御中散亦被转为集书省官

员，仍记录、编修起居注，二者进行了有效对接。

三、孝文帝之后的起居注制度及编修

宣武帝十分重视起居注的编撰，组织编撰《太和起居注》《高祖起居注》，亦敕令编撰内起居注。
参与修撰者多以散骑常侍、员外散骑侍郎等集书省官员为主，基本秉持孝文帝时的起居注制度。 宣

武帝即位后，李伯尚以通直散骑侍郎继续编修《太和起居注》。 景明二年（５０１ 年），李伯尚因叛逆被

杀，起居注中断。 景明三年（５０２ 年），敕命崔鸿“迁员外郎，兼尚书虞曹郎中。 敕撰起居注”。④ 延昌

三年（５１４ 年）崔鸿解任，《太和起居注》编修基本结束。 除了续编《太和起居注》，宣武帝命散骑常侍

邢峦撰《高祖起居注》。 延昌三年，邢峦暴疾而亡。 延昌四年（５１５ 年），宣武帝又命崔鸿员外散骑常

侍继续修撰《高祖起居注》。 此外，《魏书·释老志》还记载：“世宗笃好佛理，每年常于禁中，亲讲经

论，广集名僧，标明义旨，沙门条录，为内起居焉。”⑤此内起居颇似内秘书侍御中散记注的延续，只不

过宣武帝颇好佛理，所记多为他与佛教高僧间的言行。
孝明帝时，起居注监、典、修的分工基本形成。 监起居注者多由集书省官员担任，代表皇帝监督

起居注修纂。 如裴延俊“肃宗初，迁散骑常侍，监起居注”；裴询“以主婿（尚太原长公主），特除散骑

常侍……寻监起居事，迁秘书监”；祖莹“孝昌中……累迁国子祭酒，领给事黄门侍郎，幽州大中正，监
起居事”。⑥ 典起居注则负责整体的纂修，如崔鸿以员外散骑常侍编修《高祖起居注》《世宗起居注》，
亦即《魏书》所言的“后典起居”；正光末年，裴伯茂“再迁散骑常侍，典起居注”；郑伯猷“迁尚书外兵

郎中，典《起居注》”。⑦ 再下是负责采集史料和分工编纂的修起居注，如王遵业“位著作佐郎，与司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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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书》卷 ２１ 上《广陵王元羽传》，第 ５４９ 页。
《通典》卷 ２１《职官三·门下省》，第 ５５３ 页。
以上参见《魏书》卷 ４０《陆俟传附陆凯传》、卷 ４４《乙瑰传附乙海传》、卷 ４６《李欣传附李邃传》，第 ９０６、９９２、１０４２ 页。
《魏书》卷 ６７《崔光传附崔鸿传》，第 １５０１ 页。 此中崔鸿升迁的员外郎，为集书省员外散骑侍郎的简称，崔鸿撰的起居注则为《太
和起居注》。 崔鸿墓志铭载：“释褐彭城王左常侍，虽位从委质，而礼均纳友。 转员外散骑侍郎，寻除尚书三公郎中。”参见赵超：
《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天津古籍出版社 １９９２ 年版，第 １８５—１８６ 页。
《魏书》卷 １１４《释老志》，第 ３０４２ 页。
以上参见《魏书》卷 ６９《裴延俊传》、卷 ４５《裴骏传附裴询传》、卷 ８２《祖莹传》，第 １５２９、１０２２、１８００ 页。
以上参见《魏书》卷 ６７《崔光传附崔鸿传》、卷 ８５《文苑传》、卷 ５６《郑羲传附郑道昭传》，第 １５０２—１５０３、１８７２、１２４４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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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长史崔鸿同撰《起居注》。 迁右军将军，兼散骑常侍……以补《起居》所阙”；封肃“位太学博士，修
《起居注》”；房景先“兼著作佐郎，修国史。 寻除司徒祭酒、员外郎……撰《世宗起居注》”。①

孝庄帝以后，起居注监、典、修的分工仍然存在。 监起居注者有散骑常侍、殿中尚书李神儁。 节

闵帝普泰初，羊深“迁散骑常侍、卫将军、右光禄大夫，监起居注”；孝静帝时，山伟“除卫大将军、中书

令，监起居”；孝静帝天平中，卢元明“拜尚书右丞，转散骑常侍，监起居”。②

典起居注者较少，仅见永安三年（５３０ 年）之后魏收“迁散骑侍郎，寻敕典起居注”。③ 修起居注

的人则较多，如阳斐“历侍御史，兼都官郎中、广平王开府中郎，修起居注”；④阴道方“孝庄初，迁尚书

左民郎中，修起居注”；⑤孝庄帝时，“李神儁监起居注，启（阳）休之与河东裴伯茂、范阳卢元明、河间

邢子明等俱入撰次”。⑥ 此外，辛贲“建义初，修起居注”；温子升“建义初，为南主客郎中，修起居注”；
代人之后山伟，六镇之乱后被领军将军元叉看重，“兼尚书二千石郎，后正名士郎。 修起居注”；邢昕

“累迁太尉记室参军。 吏部尚书李神儁奏昕修起居注”；许绚“自侍御史累迁尚书左民郎、司徒谘议

参军，修起居注”；⑦李希礼“起家著作佐郎，修起居注”；⑧李彦“孝昌中，解褐奉朝请，加轻车将军。 从

魏孝武入关，兼著作佐郎，修起居注”。⑨

从上可见，自宣武帝至孝武帝，担任监起居注的有来自门阀氏族的裴延俊、裴询、李神儁、卢元明

四人，有出自普通家族，但父、祖为中高级官员的祖莹（南燕慕容垂旧臣、北魏初尚书左丞祖敏之后）、
羊深（父梁州刺史平阳羊祉）、山伟（代人之后，祖父山强曾任奏事中散，父亲山稚之位至金明太守）
三人。 七人中以散骑常侍、给事黄门侍郎等集书省官监起居注的有裴延俊、裴询、祖莹、李神儁、羊
深、卢元明，以中书令监起居者仅有山伟，可见监修起居注职责还掌握在散骑常侍、给事黄门侍郎等

集书省官员手中。 除裴询因“以主婿，特除散骑常侍”，其余六人多为皇帝近臣，通晓文史，饱学之士，
裴延俊“涉猎坟史，颇有才笔。 举秀才，射策高第”；卢元明“涉历群书，兼有文义，风彩闲润，进退

可观”。�I0

典起居注有崔鸿、裴伯茂、郑伯猷、魏收四人，前三人来自门阀士族，仅魏收一人来自寒族。 四人

中以散骑侍郎、员外散骑侍郎等集书省官典起居注的是崔鸿、魏收、裴伯茂，以尚书外兵郎中典起居

注的是郑伯猷。 可见，典起居注者仍以集书省官员为主，但亦有以尚书曹官员典起居的特例。 四人

皆通晓文史，盛负文才，裴伯茂“学涉群书，文藻富赡”；郑伯猷“博学有文才，早知名。 举司州秀才，
以射策高第”。�I1

修起居注人数较多，有崔鸿等 １６ 人，其中代人之后一人，凉人旧臣之后一人，来自门阀大族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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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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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参见《魏书》卷 ３８《王慧龙传附王遵业传》、卷 ８５《文苑传》、卷 ４３《房景先传》，第 ８７８、１８７１、９７８ 页。
以上参见《魏书》卷 ７７《羊深传》、卷 ８１《山伟传》、卷 ４７《卢玄传附卢元明传》，第 １７０４、１７９３、１０６０ 页。
《魏书》卷 １０４《自序》，第 ２３２４ 页。
《北齐书》卷 ４２《阳斐传》，中华书局 １９７２ 年版，第 ５５３ 页。
《魏书》卷 ５２《阴仲达传附阴道方传》，第 １１６４ 页

《北齐书》卷 ４２《阳休之传》，第 ５６１ 页。
以上参见《魏书》卷 ４５《辛绍先传附辛贲传》、卷 ８５《文苑传》、卷 ８１《山伟传》、卷 ８５《文苑传》、卷 ４６《许彦传附许绚传》，第 １０２７、
１８７５、１７９３、１８７３、１０３８ 页。
《北史》卷 ３３《李希礼传》，中华书局 １９７４ 年版，第 １２１７ 页。 又李希礼墓志铭载：“李希礼，字景节，征虏将军、司空咨议，修起居

注。”参见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第 ３３１ 页。
《周书》卷 ３７《李彦传》，中华书局 １９７１ 年版，第 ６６５ 页。
以上参见《魏书》卷 ４５《裴骏传附裴询传》、卷 ６９《裴延俊传》、卷 ４７《卢玄传附卢元明传》，第 １０２２、１５２９、１０６０ 页。
以上参见《魏书》卷 ８５《文苑传》、卷 ５６《郑羲传附郑道昭传》，第 １８７２、１２４４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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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来自其他普通家族但父、祖身居中高级职位有八人。 因负责具体修撰，１６ 人全部通晓文史，文采

横溢，著作佐郎有王遵业、房景先、李希礼、李彦四人；太尉记室参军、太学博士、名士郎、广平王开府

中郎等有邢昕、封肃、山伟、阳斐四人；尚书曹官员有阴道方、温子升、许绚三人；员外散骑侍郎等集书

省官员有崔鸿、辛贲二人，另有三人未知。
整体来看，宣武帝之后编修起居注已经形成监、典、修三位一体化。 散骑常侍代表皇帝监察起居

注的修撰；员外散骑常侍、员外散骑侍郎典起居，负责掌管编修；著作佐郎、太尉记室参军、太学博士、
尚书曹郎等他官及员外散骑侍郎为具体编修人员，这亦成为北魏后期编修起居注的一种常态。 但这

种监、典、修三位一体的起居注制度看似严格，实则等同虚设———监者起不到有效的监督作用，典、修
者亦不上心，或夹带私货，或旷班，没有认真负责地编修。 如崔鸿借典修起居注“妄载其表”；温子升

“曾一日不直，上党王天穆时录尚书事，将加捶挞，子升遂逃遁。 天穆甚怒，奏人代之”。 故自山伟监

修起居注后，“二十许载，时事荡然，万不记一，后人执笔，无所凭据。 史之遗阙，伟之由也”，①以致出

现“（崔） 为常侍，求人修起居注”的尴尬局面，②这种监、典、修起居注制度的弊端可见一斑。 有学

者认为设置监、典起居注反映出北魏进一步加强了对撰修起居的控制，③但实际上这种起居注制度造

成了监者不监、典者不典，该修不修、不该修者修的尴尬，其原因既与集书省地位变低、职能分散有

关，又与北魏后期政局动荡、皇权涣散有一定关联。
宣武帝时集书省地位下降，职能被中书、门下及六曹等机构分散。 集书省源自两晋散骑省，“晋

置四人，典章表、韶命、优文、策文等，虽隶门下，别为一省……（刘宋时）置散骑常侍四人，亦以加官，
久次者为祭酒，领六散骑焉；又置集书省领之”。④ 北魏太和十五年，孝文帝仿效刘宋，置集书省，提
高其地位和职能，“掌讽议左右，从容献纳，领诸散骑常侍、侍郎及谏议大夫、给事中等官，兼以出入王

命，位在中书之右”。⑤ 相对南朝而言，孝文帝时的集书省拥有讽议监察权、献纳谋划权及出入王命

的诏令权，同时还有修撰国史、起居注权，地位高于中书省、门下省。 但之后随着门下省议政权力扩

大，重大政治事件多经门下省。 门下省影响力增强，超过了中书省、集书省。 “先是中书专主纶言，魏
宣武已来，事移门下。 至是发诏依旧，任遇甚显。”⑥集书省地位一落千丈，六散骑从三品官的皇帝近

臣变成了将相大臣的兼职、门阀士族权贵子弟的任职和荣誉之衔。 如裴询尚太原长公主，除散骑常

侍，监起居事；裴伯茂以平薛凤贤，赏平阳伯，迁散骑常侍。 原有的监察、献纳、出入王命之权多被门

下省、中书省、尚书省分散，这也是尚书左民郎中、南主客郎中、尚书左民郎等尚书省官员修起居注的

原因。 并且，从南主客郎中温子升修起居注，被录尚书事上党王天穆捶挞来看，温子升本职是南主客

郎中，掌对外交往夷狄之事，在尚书曹修起居注为其兼职，且日需当值，直接听命于录尚书事，而非监

起居的散骑常侍。 太学博士修起居注的缘由相同，即北魏选用博学之士担任，教授中书学生，为太学

博士，任职者升迁较易，多升为中书、门下省要职。 以太学博士修起居注在一定程度上代表门下、中
书分散了集书省的修史权力。 具有修史职能的著作佐郎一定程度上也分散了集书省的修史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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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以上参见《魏书》卷 ６７《崔光传附崔鸿传》、卷 ８５《文苑传》、卷 ８１《山伟传》，第 １５０３、１８７６、１７９４ 页。
《北齐书》卷 ２３《崔 传》，第 ３３３—３３４ 页。
牛润珍：《汉至唐初史官制度的演变》，第 １７４ 页。
《唐六典》卷 ８《门下省》，第 ２４６ 页。 又《初学记》亦言：“其任闲散，用人益轻，别置集书省领之。”（徐坚：《初学记》卷 １２《职官部

下·散骑常侍》，中华书局 ２００４ 年版，第 ２８６ 页）
《通典》卷 ２１《职官三·门下省》，第 ５５３ 页。
《北史》卷 ４７《阳尼传附阳休之传》，第 １７２５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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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都与北魏后期集书省地位下降有关。
北魏后期政局动荡、皇权涣散，导致监、典、修三位一体修起居注制度的进一步衰弱。 北魏后期

胡太后专权擅政，元叉、刘腾等发动兵变，把持朝政，幽胡太后于北宫，“无所畏忌，恣诸侵求，任所与

夺”。 此后，文武官员集团互相争斗、胡汉之争迭起，纲纪无存，汉人门阀离心离德、代人武将心怀怨

怼，最终胡汉矛盾激化，六镇烽烟四起。 “魏自宣武已后，政纲不张。 肃宗冲龄统业，灵后妇人专制，
委用非人，赏罚乖舛。 于是釁起四方，祸延畿甸，卒于享国不长。”孝庄帝时，尔朱荣大杀四方，政局混

乱不堪，“天下淆然，外侮内乱，神器固将无主”。 尽管其后“猾逆既翦，权强擅命”，但最终皇权衰落，
自绝宗庙，遂为灭亡。 故阳斐以广平王开府中郎修起居注；封肃因太傅崔光欣赏，以太学博士修《起
居注》；房景先因受到太常刘芳、侍中崔光、侍中穆绍的赏识而修起居注；山伟因代人之后被元叉赏

识，以名士郎修起居注。 时元叉总勒禁旅，杀清河王元怿等大臣，风头正盛，特地启用山伟这样的代

人进入中枢，负责起草诏令、修撰起居等工作，以便更好控制皇权。 “时天下无事，进仕路难，代迁之

人，多不沾预。 及六镇、陇西二方起逆，领军元叉欲用代来寒人为传诏以慰悦之。”①孝静帝时山伟依

附尔朱世隆，除卫大将军、中书令，监起居，全凭尔朱世隆所定。 祖莹与孝庄帝的权臣北海王元颢交

好，遂领给事黄门侍郎、幽州大中正，监起居事。 节闵帝普泰初，羊深迁散骑常侍、卫将军、右光禄大

夫，监起居注，此时节闵帝已是尔朱兆的傀儡，被其掌控。 可见，北魏后期元叉、尔朱世隆、尔朱兆等

权臣已经凌驾于皇权之上，可随意差遣他官修撰起居注，不再通过集书省调配监修，集书省代表的皇

权衰落已然可见。
综上而言，北魏起居注制度是孝文帝改革在史官制度上的一个反映。 北魏初期没有起居注官，

或为他官兼任，或是内秘书侍御中散的记注官。 太和十四年孝文帝创置起居注制度。 太和十五年设

置起居注令史，又仿效刘宋设置集书省兼掌起居注，改变了两晋、南朝著作郎掌起居注的惯例。 它既

展现了孝文帝去除胡化、加强皇权控制的一种决心，也是北魏与南朝争夺华夏正统在史学上的需求。
北魏后期起居注制度出现监、典、修分工合作，但由于政局动荡、皇权涣散及集书省地位的下降，起居

注制度名存实亡。 但不管如何，北魏修撰起居注有 ３３６ 卷之多，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起居注制度，
为魏收编撰《魏书》奠定了深厚的基础，亦对东魏、北齐乃至隋唐史官制度有深远的影响。

（作者曹刚华，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刘欣宇，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邮编：１００８７２）
（责任编辑：张舰戈）
（责任校对：苑　 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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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以上参见《魏书》卷 ９《肃宗纪》、卷 １０《孝庄纪》、卷 ８１《山伟传》，第 ２４０、２４９、２６８、１７９４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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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 ｗｉｔｈ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Ａｔ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ｔｉｍｅ， ｗｅ ｎｅｅｄ ｔｏ ｐａｙ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ｕｓｅ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ｔｏ ｅｎｈａｎｃｅ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ｏｆ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ｆｏｒｍ ａ ｌｏｎｇ⁃
ｔｅｒｍ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ｔｏ ｒｅｓｉｓｔ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ｎｉｈｉｌｉｓｍ.

Ａ Ｎｅｗ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ｈ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 Ｄｉａｒ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Ｗｅｉ Ｄｙｎａｓｔｙ ／ ／ Ｃａｏ Ｇａｎｇｈｕａ，
Ｌｉｕ Ｘｉｎｙｕ

Ａｔ ｔｈｅ ｂｅｇｉｎｎ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Ｗｅｉ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ｔｈ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 Ｄｉａｒｉｅｓ ｄｉｄ ｎｏｔ ｅｘｉｓｔ. Ｉｔ ｗａｓ ｎｏｔ
ｕｎｔｉｌ ｔｈｅ ｆｉｆｔｅｅｎｔｈ ｙｅａｒ ｏｆ ｔｈｅ Ｔａｉｈｅ （４９１ Ｃ. Ｅ. ） ｔｈａｔ Ｅｍｐｅｒｏｒ Ｘｉａｏｗｅｎ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ｓ
ａｎｄ ｉｍｉｔａｔｅｄ ｔｈｅ Ｌｉｕ⁃Ｓｏ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ｔｏ ｓｅｔ ｕｐ ｔｈｅ Ｊｉｓｈｕ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 ｉ. ｅ. Ｅｍｐｅｒｏｒ'ｓ ａｔｔｅｎｄａｎｔ ｃｏｎｓｕｌｔｉｎｇ
ａｇｅｎｃｙ）， ｗｈｉｃｈ ｗａｓ ｉｎ ｃｈａｒｇｅ ｏｆ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 ｄｉａｒｉｅｓ. Ｔｈｉｓ ｃｈａｎｇｅｄ ｔｈ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ｏｆ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 ｄｉａｒｉｅｓ ｗｒｉｔｔｅｎ ｂｙ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ｏｇｒａｐｈｅｒ ｉｎ ｔｈｅ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Ｊｉｎ，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Ｊｉｎ， ａｎｄ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Ｄｙｎａｓｔｉｅｓ. Ｔｈｉｓ ｗａｓ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ｏｒ
Ｅｍｐｅｒｏｒ Ｘｉａｏｗｅｎ'ｓ ａｔｔｅｍｐｔｓ ｔｏ ｅｒａｄｉｃａｔｅ Ｈｕ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 ｐｏｗｅｒ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ａ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ｅｍａｎｄ ｏｆ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Ｗｅｉ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ｔｏ ｓｅｅｋ ｔｈｅｉｒ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ｉｎ
ｏｒｔｈｏｄｏｘ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Ｉｎ ｔｈｅ ｌａｔｅｒ ｐｅｒｉｏｄ ｏｆ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Ｗｅｉ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ｔｈ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
ｄｉａｒｉｅｓ ｗａｓ ｇｒａｄｕａｌｌｙ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ｅｄ， ｂｕｔ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ｔｕｒｍｏｉｌ ｌｅｄ ｔｏ ｄｅｃｌｉｎｅ ｏｆ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 ｐｏｗｅｒ ａｎｄ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ｕｓ
ｏｆ ｔｈｅ Ｊｉｓｈｕ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Ｂｙ ｔｈｅｎ， ｔｈ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ｎｌｙ ｅｘｉｓｔｅｄ ｉｎ ｎａｍｅ.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 ／
Ｌｕｏ Ｊｉａｎｑｉｕ

Ｔｈｅ ｓｏ⁃ｃａｌｌｅ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ｉｓ ｒｏｏ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ｓｐｉｒｉｔ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ｉｔｓ ｒｉｓｅ ｗａｓ
ｄｒｉｖｅｎ ｂｙ ｔｈｅ ｉｎｈｅｒｅｎｔ ｄｅｍａｎｄｓ ｔｏ ａｄｖａｎｃｅ ｔｈｅ ｆｉｅｌｄ ｏｆ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Ｉｔ ａｉｍｓ ｔｏ ｔｒａｎｓｃｅｎｄ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ｙ
ｂｏｕｎｄａｒｉｅｓ， ｅｘａｍｉ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ｄｉｓｓｅ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ｃｈｏｌａｒｌｙ ｗｏｒｌｄ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Ｓｏ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ｓ ｔｈｅ ｍｕｔｕ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ｆｒｏｍ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ｅｖｉｄｅｎｔｉ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ｔ ｅｍｐｈａｓｉｚｅｓ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ａｌｏｇｉｅｓ ｏｒ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ｏｆ ｕｎｏｆｆｉｃｉａｌ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ｈｅ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Ｉｔ ｓｈｉｆｔｓ ｉｔｓ ｆｏｃｕｓ ｏｆ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ｆｒｏｍ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ｉｄｅａｓ ｔｏ ｓｏｃｉ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ｓｅｖｅｒａｌ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ｓｕｃｈ ａｓ ｌｉｎｅａｇｅ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ｓｃｈｏｌａｒｌｙ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ａｎｄ 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 ｔｈｅ
ｅｍｏ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ｍｅｎｔａｌｉｔｙ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 Ａｓ ａ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ｏｒｉｅｎｔｅｄ ｎｅｗ ｂｒａｎｃｈ， ｓｏ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ｓｈｏｗｓ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 ｏｆ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ｂｅｎｅｆｉｃｉａｌ ｔｏ ｅｘｔｅｎｄ ｔｈｅ ｄｅｐｔｈ ａｎｄ ｂｒｅａｄｔｈ ｏｆ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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